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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丽水市 2023 年度全市和市本级财政决算
草案的报告

市人大常委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

法》，现将 2023年度全市和市本级财政决算情况汇报如下：

2023 年全市各级财政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《浙江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》等规定，

认真执行市第五次党代会精神、市委五届历次全会决策部署和市

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审查批准的预算，加力提效实施积极财政政

策，以“财政作为”全面厉行“丽水之干”，服务经济社会发

展大局，为丽水创建革命老区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作出积极财

政贡献。全市和市本级决算情况总体较好。

一、2023年丽水市财政收支决算情况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。

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6.06亿元，与向市五届人大四次会

议报告的执行数（以下简称“执行数”）一致，完成预算的 101.7%，

比上年决算数增长 8.9%（以下增长和下降均与上年同期相比）；

加上转移性收入 595.61亿元，收入合计 781.67亿元。全市一般公

共预算支出 653.65亿元，与执行数一致，完成预算的 104.3%，

增长 7.7%；加上转移性支出 128.02亿元，支出合计 781.67亿元。

收支相抵，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。



— 2 —

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7.48亿元，与执行数一致，完成

调整预算的 100.2%，增长 7.2%；加上转移性收入 122.27亿元（主

要是上级补助收入 70.34亿元、调入资金 21.56亿元、使用结转资

金 8.93亿元、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6.90亿元及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

金 6亿元等），收入合计 169.75亿元。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

98.46亿元，与执行数一致，完成调整预算的 97.8%，增长 4.5%；

加上转移性支出 71.29亿元（主要是补助下级支出 28.95亿元、上

解上级支出 14.33亿元、一般债务还本 4.90亿元、安排预算稳定

调节基金 9亿元及结转下年支出 13.99亿元等），支出合计 169.75

亿元。收支相抵，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。

截至 2023 年底，市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 9 亿元，比

2022 年底增加 3 亿元，主要是预备费余额 1.20 亿元、超收收

入 854 万元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等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。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。

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405.59亿元，与执行数一致，完成

预算的 110.0%，增长 31.2%；加上转移性收入 174.57亿元，收入

合计 580.16亿元。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16.05亿元，与执行

数一致，完成预算的 104.0%，增长 10.6 %；加上转移性支出 164.11

亿元，支出合计 580.16亿元。收支相抵，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

支平衡。

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17.46亿元，与执行数一致，完

成调整预算的 66.9%，增长 39.6 %；加上转移性收入 64.41亿元

（主要是专项债务转贷收入58.23亿元等），收入合计181.87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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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44.42亿元，与执行数一致，完成调

整预算的 74.3%，下降 10.2%；加上转移性支出 37.45亿元（主要

是调出资金 19亿元、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11.98亿元及结转下年支

出 5.73亿元等），支出合计 181.87亿元。收支相抵，市本级政府

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。
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。

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.63亿元，与执行数一致，完成

预算的 53.5%，下降 9.1%；加上转移性收入 333万元，收入合计

2.66亿元。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675万元，与执行数一致，

完成预算的 106.2%，下降 21.5%；加上转移性支出 2.29亿元，支

出合计 2.66亿元。收支相抵，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。

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.16亿元，与执行数一致，完

成预算的 358.1%，增长 46.3%，主要是国企一次性股息分红等增

加；加上转移性收入 33万元，收入合计 2.16亿元。市本级国有

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000万元，与执行数一致，完成预算的100.0%，

下降 58.3%；加上转移性支出 2.06亿元，支出合计 2.16亿元。收

支相抵，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。

（四）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。

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27.96亿元，比执行数减少 2000

万元，主要是根据省决算口径调整，完成预算的 104.6%，下降

1.5%；加上转移性收入 3315万元，收入合计 128.29亿元。全市
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121.63亿元，比执行数减少 2000万元，

完成预算的 108.7%，增长 7.2%；加上转移性支出 6.66亿元，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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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合计 128.29亿元。收支相抵，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平衡。

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69.48亿元，与执行数一致，

完成预算的 104.7%，下降 7.1%；加上转移性收入 2.84亿元，收

入合计 72.32亿元。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69.56亿元，与

执行数一致，完成预算的 113.3%，增长 5.6%；加上转移性支出

2.76亿元，支出合计 72.32亿元。收支相抵，市本级社会保险基

金预算收支平衡。

（五）举借债务规模、结构、使用、偿还情况。

1.举借规模。

全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1190.89亿元，比上年增加 179.41

亿元。

市本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367.14亿元，比上年增加 54.25

亿元。

2.结构。

全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1190.82亿元，比上年增加 179.41

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 508.05亿元，占 42.7%；专项债务 682.77

亿元，占 57.3%。

市本级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367.14亿元，比上年增加 54.26

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 70.18亿元，占 19.1%；专项债务 296.96

亿元，占 80.9%。

3.使用。

全市安排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支出 183.64亿元，其中：市政建

设 62.69亿元，占 34.2%；教育、文化、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 40.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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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元，占 22.3%；城中村改造 32.32 亿元，占 17.6%；交通运输

26.33亿元，占 14.3%；农林水利建设 13.48亿元，占 7.3%；仓储

物流基础设施 4.25亿元，占 2.3%；保障性住房及其他 3.71亿元，

占 2.0%。

市本级安排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支出 49.23亿元，其中：城中

村改造 32.32亿元，占 65.7%；市政建设 11.95亿元，占 24.3%；

教育、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 3.06亿元，占 6.2%；交通运输 1亿

元，占 2.0%；农林水利建设 7000万元，占 1.4%；保障性住房及

其他 2000万元，占 0.4%。

4.偿还。

全市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38.83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还

本支出 16.49 亿元，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22.34 亿元。

市本级地方政府债务还本安排支出 16.88亿元，其中：一般

债务还本支出 4.90 亿元，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11.98亿元。

2023年地方政府债务资金均依法用于公益性项目建设，偿债

资金来源落实，按时足额还本付息，没有出现偿债风险。

二、2023年主要部门及丽水经开区决算情况

（一）市市场监管局（部门）决算情况。

市市场监管局（部门）年初预算数 1.72 亿元，决算收入 1.86

亿元，为年初预算的 108.3%，比年初预算增加 0.14 亿元，主

要是年度执行中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增加。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

拨款收入 1.35 亿元、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 0.51 亿元。年度决

算支出 1.71 亿元，预算执行率为 92.3%。其中：基本支出决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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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 9503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 97.0%；项目支出决算数 7642 万

元，预算执行率为 87.0%。年末结余 1426 万元。

（二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（部门）决算情况。

市退役军人事务局（部门）年初预算数 1773 万元，决算收

入 1652 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 93.2%，比年初预算减少 121 万元，

主要是上级补助资金结余收回财政统筹。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

拨款收入 1652 万元。年度决算支出 1642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

99.4%。其中：基本支出决算数 702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 99.4%；

项目支出决算数 940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 99.4%。年末结余 10

万元。

（三）市数据局（部门）决算情况。

市数据局（部门）年初预算数 1.25 亿元，决算收入 1.25

亿元，为年初预算的 100.0%，比年初预算增加 2.98 万元，主

要是人员工资调整增加。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.13 亿元、

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1208 万元。年度决算支出 1.22亿元，

预算执行率为 97.5%。其中：基本支出决算数 1453 万元，预算

执行率为 99.4%；项目支出决算数 1.07 亿元，预算执行率为

97.2%。年末结余 313 万元。

（四）丽水经开区决算情况。

1.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。

丽水经开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6.77 亿元，完成预算的

98.2%，增长 8.0%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.10 亿元，完成预算

的 84.2%，下降 0.5%。根据市对区财政体制，市对区体制结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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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 8.8 亿元，上级转移支付收入 1.54 亿元，从政府性基金调

入 7.07亿元，使用历年结转结余资金 3.25亿元，收入合计 20.66

亿元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.10 亿元，结转下年支出 2.56亿元，

支出合计 20.66 亿元。收支相抵，丽水经开区一般公共预算收

支平衡。

2.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。

丽水经开区政府性基金收入 26.54 亿元，完成预算的

55.7%，增长 13.6%，加上转移性收入 16.95亿元，收入合计 43.49

亿元。政府性基金支出 35.58 亿元，完成预算的 57.2%，下降

14.2%，加上转移性支出 7.91 亿元，支出合计 43.49 亿元。收

支相抵，丽水经开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。

三、2023 年重点财政收支政策执行效果

（一）助力经济发展回升向好。研究构建财政要素支持体系，

全力保障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系列政策落实落细。全市获

“8+4”政策地方配套资金 135.63亿元（市本级 58.36亿元）。全

市积极落实各项税费优惠政策 107.6亿元，有效增强经营主体发

展信心。全市兑付涉企类财政扶持资金 48.20亿元（市本级 17.78

亿元），为市场主体纾困解压。全市统筹财政资金 1亿元，用于激

励县（市、区）争先进位。全市兑现稳外贸政策资金 1.41亿元（市

本级 0.42亿元），助力外贸外资高质量发展。继续实施融资担保

费率优惠政策，全市为小微企业和“三农”群体减免融资担保

费用 2072 万元（市本级 1341万元）。加快推广“政采贷”、预

付款保函、履约保函等金融服务，全市“政采贷”授信金额 6.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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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元（市本级 0.90亿元），将金融“活水”精准引向中小企业。

（二）重点领域保障更有力度。紧紧围绕市委、市政府重大

决策部署，确保各项战略工程稳步推进。安排市本级政府投资

项目 171.05亿元，有效保障交通、城市建设和亚运会、亚残运会、

火炬传递安保等工作。全市成功争取政府债券资金212.24亿元（市

本级 65.13亿元），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

资金保障。深化高质量绿色发展产业基金投资运作，支持数字经

济主题基金规模增至 12亿元，直接投资中欣晶圆抛光片项目 3.50

亿元。加快推进人才集聚，市本级人才发展专项资金支出 2.26亿

元，增长 71.0%。围绕创新发展坚持首位战略首位保障，全市科

技投入 19.49亿元，增长 21.5%，其中市本级 5亿元，增长 18.1%。

（三）民生事业保障更有温度。围绕“七优享”工程扎实开

展百万家庭奔富三年行动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平等互惠、优质共

享。全市民生支出 515.49亿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8.9%，

增长8.1%。其中市本级74.14亿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5.3%，

增长 4.6%。

1.加大就业和社会保障投入。全市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78.32

亿元，增长 8.2%，其中市本级 5.89亿元，增长 4.1%。提高城乡

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至每人每月 275元，保障城乡

养老服务待遇按时足额发放。提高丽水户籍 80周岁以上老年人高

龄津贴标准至每人每月 60元。出台二孩、三孩补贴系列政策，优

化政策支持普惠托育机构，推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。提高全市

最低生活保障水平，年人均标准调整至 1.32万元，增长 6.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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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出创业担保贷款品牌“丽创贷”，全市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.19

亿元（市本级 1390万元）。全市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2600万元（市

本级 585万元），发放失业保险待遇资金 1亿元（市本级 3308万

元），切实发挥失业保险兜底救助作用。

2.着力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。全市财政教育投入 97.38亿元，

增长 5.5%，其中市本级 15.69亿元，增长 0.6%。落实地方财政教

育支出责任，统筹保障好教育支出，确保两个“只增不减”。推

进教育普及普惠优质发展，将市本级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提高

至每人每年 600元，生均教学业务费义务教育阶段、特殊教育阶

段每生每年分别提高至 560元、1120元。支持高校建设，重点支

持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半导体产业学院、丽水学院中医药与健康产

业学院建设。

3.持续完善文化保障机制。全市财政文化投入 16.12亿元，

增长 6.5%，其中市本级 2.55亿元，增长 3.7%。设立丽水文化艺

术发展基金，首期基金规模 200万元，重点支持市级文艺精品前

期创作工作。支持云和、景宁获得 2023—2025年度浙江省文化产

业发展专项扶持（每年每县 1000万元）。支持仙都祭祀轩辕黄帝

大典、浙西南革命精神论坛、丽水摄影大会、丽水马拉松成功举

办。

4.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。全市农林水支出 86.43亿元，增

长 13.6%，其中市本级 3.71亿元，增长 11.1%。安排市本级乡村

振兴专项资金 1.70亿元，支持“丽水山耕”品牌建设、乡村产业

高质量发展、花园乡村和红色乡村建设、巩固拓展扶贫成果示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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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建、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、大搬快聚、政策性农业保险等。

落实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 1.16亿元，支持建设村级公益设施项

目 516个。

5.积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。全市节能环保支出 11.89亿元（市

本级 2.96亿元），增长 10.5%。全力保障推进“低碳”建设、助

力碳中和先行区创建等工作。市本级安排 1亿元支持新能源汽车

推广应用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助等，构建

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。巩固美丽丽水建设成果，出台《丽

水市推进老旧柴油叉车淘汰替换新能源工作方案》，持续保障

“无废城市”“固废治理”“海绵城市”“国家节水型城市”

创建。

（四）财政管理水平稳步提升。以创新变革为牵引，进一步

强化财政管理效能建设。强化财政资金统筹，健全预算执行月度

通报收回机制，市本级核减项目资金 1.20亿元统筹用于市委、市

政府重大决策部署。建立健全“三保”预算编制事前审核机制和

预算执行动态跟踪机制，切实防范“三保”风险。加强专项资金

整合，出台《丽水市“红绿金”融合发展项目奖补办法》，变革

小额零散的财政奖补为竞争性项目奖补。与温州、金华、衢州签

订横向流域生态补偿协议，成为全省首个签订跨市流域横向生态

补偿协议的地市。在全省率先出台《丽水市政府采购项目远程异

地评审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实现降低成本、提高效率和公平公正三叠

加效应。进一步盘活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，推进市本级虚拟公物

仓实质性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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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财会绩效监督更富成效。首次与市人大财经委合作开

展“1+1+1”重点绩效评价，强化评价成果应用。强化政府债务

全生命周期管理，组织全市对 2022年度新增专项债券项目开展绩

效自评工作，涉及项目 126个，金额 133.72亿元。全面开展“财

会监督年”活动，制定 6大方面 30项举措，保障推动上级重大决

策部署不折不扣、高效精准落实。开展农机购置补贴、涉企补贴

补助资金等专项检查工作。在全省首创实施清廉财政“三不腐”

能力指数评价体系，丽水市清廉指数测评位列全省第一。推动建

立财会监督工作协调机制，与纪委监委部门联动开展违规公款吃

喝问题专项检查，边查边改、立查立改，推进财会监督提质增效。

在看到各项成绩的同时，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工作中存

在的问题和不足，如税源增收基础不稳固，土地出让金收入未达

预期，刚性支出增长快，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剧，预算绩效管理

有待进一步加强等等。对此，我们将紧扣市委、市政府重大决策

部署，坚持稳中求进、以进促稳、先立后破，着力优化财政资源

统筹保障，调整完善支出结构，认真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

要求，以全力打造“担当财政、服务财政、变革财政”助推经济

稳进提质，全力保障丽水跨越式高质量发展。

以上报告，请予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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